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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长春市应急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刘岱峰
受委托单位：长春市地震局
法定代表人：郭义波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地震行政执法工作，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机关与受委托机关的权利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吉林省防震减灾条例》《地震行政执法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长春市应急管理局委托长春市地震局按下列要求行使行政执法权，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2.《地震监测管理条例》
3.《吉林省防震减灾条例》
4.《地震行政执法规定》
二、委托执法事项及权限
受托单位长春市地震局在委托执法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长春市应急管理局的名义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检查权
负责防震减灾规划和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制与实施、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与管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的培训、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等工作的监督检查。
(二)行政处罚权
1.负责对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的，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等行为的处罚。
2.负责对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设施行为的处罚。
（三）行政确认
1.负责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增建抗干扰设施的确定。
2.负责对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划定。
（四）其他行政权力
1.负责对未按照规定建设地震监测台网、采用地震监测设备和软件、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地震监测台网运行的责令改正。
2.负责地震应急预案备案。
三、法律责任
　　(一)委托单位责任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承担受委托单位因违法导致案件错误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撤销，委托单位可以终止委托。
（二）受委托单位责任
　  1.受委托单位以委托单位名义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受委托单位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应当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3.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活动；
　　4.应当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监督和培训，参与和配合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
　　5.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有关规定，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6.建立相关的监督检查实施办法和行政执法制度；
　  7.定期向委托单位报告委托行政执法情况，报送相关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
　  8.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执法或者超越委托权限，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9.受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行政执法职权时，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0.受委托单位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应当严格按照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履行程序；
11.行政处罚案件办理完毕后，在10个工作日内将原件交委托机关立卷存档；
12.每年6月底要向委托单位报告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四、委托执法期限
从2026年7月22日至2029年 7月21日止。
　　五、其他事项
本委托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委托期限届满后，由委托单位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委托协议书；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解除委托协议。
本委托协议书一式三份，委托单位和受托单位各执一份，另送长春市司法局备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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